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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⾞落地打⼋折？汽機⾞的折舊怎麼算？

⽂:呂學佳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⾞‧交通  ‧ 2024-08-02

案例

A的轎⾞是3年前買下的全新⾞輛，某⽇，A開⾞上路時，B因過失不慎撞擊A的⾞輛，導致A⾞輛毀損，但
A向B求償⾞輛維修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時，B卻向A表⽰會給付⾞輛維修費，但須扣除⾞輛折舊的部
分，B可以要求扣除⾞輛的折舊部分嗎？如果A的⾞齡是6年有無不同？

本⽂

所謂「⾺路如虎⼝」，「⾞禍」是實務上經常發⽣的糾紛之⼀，⽽⾞禍除了有可能造成⾝體受傷外，幾乎都會
因為⾞輛碰撞⽽造成⾞體受損。此時，⾞輛的維修費會成為⾞禍當事⼈間爭執的標的之⼀。⽽除了常⾒的「肇
事責任」、「⽐例分攤」等主張外；在⾞輛維修費中，「折舊」也是雙⽅經常產⽣爭執的項⽬之⼀。

⼀、為什麼賠償要算折舊？

（⼀）⾞輛有⼀定的耐⽤年限

⾸先，⾞輛並⾮永恆不壞，⽽是有⼀定時間的使⽤年限，因此將⾞輛的成本依照耐⽤年限進⾏分攤，反映每輛
⾞輛當下的價值[1]，這就是「折舊」本⾝存在的主要⽬的。

⽽⾞輛維修費的性質屬於「損害賠償」，依據⺠法的規定，損害賠償的⽬的應以填補被害⼈的所受損害及所失
利益為原則[2]。然⽽填補損害時，加害者⼀⽅應該賠償或回復的狀態，並⾮⾞輛起初原本的狀態，⽽是⾞輛經
過⻑時間使⽤後應有的狀態[3]，也就是⾞輛當下的價值。

（⼆）只有⾞輛維修零件才會折舊

在⾞輛維修的「材料⽀出」上，往往難以尋找到恰好與原本的⾞輛處於相同耗⽤程度的材料，因此⽤新材料替
換已損壞的既有材料屬於難以避免的常態。但要求加害者負擔新材料的全部成本，將不能反映先前該⾞輛於交
⾞後到⾞禍前的使⽤價值，⽽使加害者超額賠償，所以會將⾞輛維修「材料⽀出」的部分進⾏折舊計算，藉此
呈現應由加害者負擔的損害填補⾦額。

此外，維修⾞輛時勢必會需要投⼊⼈⼯，但是「⼯資」並無以舊換新的問題，與前⾯所述的「材料」⼤不相
同，因此針對「⼯資」的部分是無需折舊的[4]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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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⽽⾔之，在訴訟上請求⾞輛維修費⽤時，⼤多會將⾞輛的維修費⽤區分為「材料⽀出」與「⼯資」兩個部
分，「材料⽀出」會隨著時間推移，依照耐⽤年限計算折舊，並依照折舊過後的⾦額進⾏請求，⽽「⼯資」則
無須計算折舊。

⼆、⾞輛的耐⽤年限怎麼衡量？

如前所述，每⼀項資產會有個別的耐⽤年限，但每個⼈對於⾞輛實際的耐⽤年限，認知上可能有所不同。尤其
⾞禍雙⽅所處的⽴場不同，例如加害者為減輕賠償責任，就會傾向耐⽤年限較短、折舊⾦額較⾼、進⽽使得⾞
禍前的使⽤價值較低；受害的⼀⽅通常會認為⾞輛還可以「開很久」、傾向耐⽤年限較⻑，並向加害者請求較
⾼的賠償⾦額。

因為當事⼈各有⽴場，解決紛爭的法院就必須有中⽴客觀的標準，⼤多將「固定資產耐⽤年數表[5]」作為參考
的標準之⼀（詳表1）。

表1：⾞輛耐⽤年限表
機⾞ ⾮運輸業汽⾞ 運輸業汽⾞

3年 5年 4年
來源：財政部固定資產耐⽤年數表

 

三、折舊的⽅法有哪些？

再來就依照耐⽤年限分攤成本、計算折舊。折舊的⽅法有許多，法院實務上針對⾞輛毀損的計算，⼤多採⽤
「平均法」或「定率遞減法」[6]。

（⼀）平均法

「平均法」顧名思義，就是指「固定資產成本」減除「殘價」後的餘額，按照耐⽤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
額[7]。⽽殘價的計算公式[8]＝取得成本÷（耐⽤年數＋1）。

案例中A的轎⾞如果不是運輸業使⽤的汽⾞，⾞禍維修費⽤為12萬元，殘價以耐⽤年限5年加1年平均分攤計
算為2萬元，因此每年提列的折舊額為2萬元（即12萬元扣除殘值2萬元後，以5年平均分攤），Ａ的⾞已經開
3年，所以12萬元的⾞禍維修費折舊後是6萬元；但如果A的⾞輛使⽤6年，超過5年耐⽤年限時，因為⾞輛仍
堪⽤，所以不會繼續計算折舊[9]，更加符合規定耐⽤年限的⽬的，折舊後維修費維持2萬元。

（⼆）定率遞減法

⽽「定率遞減法」就是以固定資產每期減除該期折舊額後之餘額順序，作為各次期計算折舊的基數，⽽以⼀定
⽐率計算各期折舊額[10]。⽽折舊率與耐⽤年限具有密切關聯，耐⽤年限同表１，依不同種類⾞輛，分別為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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⾞3年、供運輸業使⽤汽⾞4年、⾮供運輸業使⽤汽⾞5年的情形下，折舊率分別為536∕1000[11]、438∕
1000[12]與369∕1000[13]。但必須要留意依「固定資產折舊率表」附註（四）的規定，採⽤定率遞減法
下，最後1年的折舊額加計歷年折舊累計額後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的9∕10，簡單來說，折舊後最少仍
需賠償1∕10（詳表2）。

表2：定率遞減法⾞輛折舊率
機⾞ ⾮運輸業汽⾞ 運輸業汽⾞

每年536/1000 每年369/1000 每年438/1000

來源：整理⾃法院實務判決
 

如果A的轎⾞不是運輸業使⽤的汽⾞，⾞輛須按每年369∕1000折舊，但如果A⾞⾞齡是6年，折舊額加計歷
年折舊累計額後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的9∕10。

四、結論

雖然每台⾞輛可以使⽤的年限不⼀，駕駛超過10年的情形也是稀鬆平常，但是固定資產耐⽤年數表是法院通
常採⽤的客觀標準，以此認定⾞輛的耐⽤年限，並且⽤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以衡量每台⾞的折舊提列，反映每
件⾞禍加害者應該賠償的損失⾦額。所以案例中的B可以要求⾞輛維修費要扣除折舊，折舊的⾦額會因為A的
⾞輛⾞齡⽽有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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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2），《發⽣⾞禍，受害者的財產損害可以如何向肇事者求償？》。
⿈郁真（2022），《遇到⾞禍該怎麼請求賠償？──刑事訴訟附帶⺠事訴訟、賠償範圍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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